
新竹市低收入戶與中低收入戶調查及生活扶助辦法 

 
中華民國 100 年 6 月 21 日府行法字第 1000068530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6 條 

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24 日府行法字第 1030129715 號令修正發布第 10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28 日府行法字第 1050189479 號令修正發布第 1 條、第 2 條、第 5 條、第

6 條、第 7 條、第 10 條、第 11 條、第 16 條條文，並自 106 年 1 月 1 日施行 

 

第一條  本辦法依社會救助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條第五項、第四條之一

第二項、第五條之一第四項、第十條第三項、第十五條第三項及第十五

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低收入戶，係指本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者，並依家庭人

口工作能力、總收入、動產及不動產之條件，分為下列三款： 

一、第一款：家庭應計算人口均無工作能力，且無收入及財產。 

二、第二款：家庭應計算人口有工作能力者未超過總人數三分之一

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應計算人口且每人每月未超過最低生活費

三分之二。 

三、第三款：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應計算人口，每人每月已達最低

生活費三分之二，但未超過當年度最低生活費。 

前項各款之動產及不動產均須低於衛生福利部公告當年度台灣省低

收入戶家庭財產金額。 

本辦法所稱中低收入戶，係指本法第四條之一第一項規定者。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家庭總收入，依本法第五條之一第一、二、三、四項規

定計算。其他收入，係指工作收入、動產及不動產收益以外，非屬社會

救助給付之收入，包含：定期給付之退休金與遺眷撫卹金及其他經新竹

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或區公所認定者。 

 

第四條  本辦法所稱家庭財產之動產、不動產計算方式如下： 

一、動產：全家人口之現金（含存款本息）、投資、有價證券合計

金額。 

（一）存款本金係以利息依所得年度臺灣銀行全年平均值一年

期定期存款固定利率推算方式計算。但申請人舉證存款

利率為優惠利率或其他利率者，不在此限。 

（二）投資以最近一年度財稅資料顯示金額計算。 

（三）有價證券以最近一年度財稅資料顯示面額計算。 

二、不動產包括土地、房屋之合計金額： 

（一）土地以公告現值計算。 

（二）房屋以評定標準價格計算。 

不列入家庭之不動產計算情形，依本法第五條之二之規定。 

 

第五條  申請新竹市（以下簡稱本市）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資格者（以下

簡稱申請人），須符合下列規定： 

一、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 

二、最近一年居住國內超過一百八十三日。 



三、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平均生活費、動產及不動產未超過衛生福利

部公告之當年度一定金額。 

 

第六條  申請人應檢附下列文件，向戶籍所在地區公所提出申請： 

一、申請表。 

二、個人身分證明文件。 

三、家庭應計算人口郵局存簿封面及內頁影本。 

四、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第七條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之審核認定程序如下： 

一、區公所受理申請案應派員實地調查，完成建檔及審核作業，經

審符合資格者，逕函復申請人，自備齊證件之當月生效，不符

合資格者，陳報本府辦理複審，由本府核定並逕復申請人。 

二、申請人不服審核結果，得於收受核定通知函翌日起三十日內檢

具相關證件由區公所層轉向本府提出申復；逾期者，視為新案

件。 

三、適用本法第五條第三項第九款之案件由區公所初審後，送本府 

複審核定。 

 

第八條  本府督導各區公所於每年十月至十二月間辦理低收入戶、中低收入

戶年度調查工作，本府並應於調查前召開工作會報。年度調查工作結束

後，因境況變動或有遺漏申請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者，區公所仍應予

以受理。 

 

第九條  區公所應於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年度調查工作開始十五日前，將

應檢具文件及申請期間等資料在各里辦公處所公告，並由里幹事通知轄

區內原核定之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提出申請。不能自行申請者，里幹

事應協助辦理。委託他人代為申請者，應檢附委託書及受委託人之身分

證明文件。 

 

第十條  本市低收入戶之生活扶助包含家庭生活補助費、兒童生活補助費及

高中（職）以上就學生活補助費，按衛生福利部公告當年度現金給付標

準核發。請領高中（職）以上就學生活補助費，以學生證或在學證明為

核發依據。  

二十五歲以下就讀中（職）以上學校者，其八月份之高中（職）以

上就學生活補助費應予停發，俟九月份向學校註冊後，持學生證影本至

戶籍所在地區公所申請補發。若未繼續就學，則其高中(職)以上就學生

活補助費，自該年八月份起停發。延遲繳交證件者得於補齊證件後予以

補發。但不得延至次年度請領。 

低收入戶所領取政府核發之各種補助，每人每月不得超過行政院 

核定之基本工資；本市低收入戶戶內人口經政府予以公費安置收容者，

自次月起停發其個人生活扶助費。 

 

第十一條  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成員參與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之服務措施



增加之收入，經申請人提供薪資或相關證明並經區公所認定者，得免

計入家庭總收入，最長以三年為限，經評估有必要者，得延長一年。

但不得排除本法第十四條之適用。  

低收入戶及中低收戶成員參與本法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之脫離貧

窮措施之收入及存款，經申請人提供相關證明並經區公所認定者，得

免計入家庭總收入及家庭財產，期間最長以三年為限，經評估有必要

者，得延長一年。但不得排除本法第十四條之適用。 

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戶內人口如查調所得年度曾參與參加前項

方案者，年度申辦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資格時，經查家庭總收入平

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逾最低生活費之一點五倍，低於最低生活

費之二點五倍，仍核列為本市中低收入戶。 

前二項規定最長以一年為限。但經評估確有必要者，得延長一

年。 

 

第十二條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戶內人口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自事實發

生日起喪失其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資格。其領有生活扶助者，自次

月起停發生活扶助金，其溢領者，應予追繳： 

一、死亡。 

二、家庭總收入、動產或不動產增加不符本法第四條、第四之一

條規定。 

三、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法取得 本法所定生活救助。 

四、提供不實資料、隱匿或拒絕提供所需資料。 

五、因案入獄或入營服役者。 

六、戶籍遷出本市或未實際居住本市。 

七、生活補助費未真正用於照顧受補助人。 

 

第十三條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戶內成員有下列異動情形時，應於一個月

內向戶籍所在地區公所陳報： 

一、結婚、離婚或改定子女監護權。 

二、生育、收出養或認領子女。 

三、死亡或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未獲達六個月以上。 

四、就學（含在學領有公費）或學業終（中）止。 

五、入營服兵役或替代役。 

六、入監服刑、因案羈押或依法拘禁。 

七、住居所變更或戶籍遷移。 

八、因病經醫師診斷需住院三個月以上之治療或療養。 

九、身心障礙類別或等級變更。 

十、入住或遷出安置機構。 

 

第十四條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成員戶籍遷移時，遷出地區公所應出具異

動通報，送轉遷入地區公所辦理登記並副知本府。遷入地區公所如有

必要，得再行調查，並將有關資料函送本府備查。 

 

第十五條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經濟情況改善，經本人之申請或區公所主



動派員調查或經他人之檢舉，調查屬實後，應調整扶助等級或停止扶

助。 

 

第十六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年七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

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施行。 


